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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内容也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后来的

多胎生育政策，不断变化的生育政策对妇女劳动权的法律保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妇女劳动权的实现面

临着诸如就业歧视更甚、福利待遇难以保障、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受阻等新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现

行反就业歧视法律欠缺操作性、生育周期延长影响妇女就业竞争力、法律意识淡薄致使妇女缺乏维权的

动力、用人单位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加强多胎生育政策下妇女劳动权的法律保障，要完善反就业歧视

的法律规则，推进男性陪产假制度，给予用人单位相应的补贴或税收优惠，同时，增强妇女维护劳动权

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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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in China, and its conten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to the subsequent multiple birth 
policy, the changing birth policy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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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rights.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labor rights faces new difficulties, such as more discrimi-
nation in employment, difficult protection of welfare benefits, obstr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
tunit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lack of operability of the current anti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 the extension of the birth cycle affecting women’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e lack of legal awareness resulting in women’s lack of motivation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employers based on human cost.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pro-
tection of women’s labor rights under the multiple birth policy,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gal rules 
against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promote the male paternity leave system, give employers 
corresponding subsidies or tax incentives, and enhance women’s legal awareness of safeguarding 
labo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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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历经了很多的变化。1979 年的政策是“鼓励一对夫

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 年的政策变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5 年政策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 年政策则是“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这种多胎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妇女在生育期间的劳动就业的权利保障

则尤为重要。对多胎生育政策下妇女劳动权法律保障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的完善，

弥补现有法律漏洞。同时，针对妇女生育期间因劳动权引起的诉讼，给法官裁判一定的理论支持，避免

“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另外，从法律层面提出一些带有针对性的建议可以缓解男女就业歧视，保

障妇女生育期间的劳动权。 

2. 多胎生育背景下妇女劳动权的实现面临新困难 

2.1. 新政策下妇女就业时面临的歧视更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基数极大

的国家来说，妇女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这是因为随着单独二孩、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推行，企业

在雇佣员工的时候，考虑到妇女就业以后会伴随着产假、生育补贴等一系列问题，许多企业都心照不宣

地有意无意对于女性的招聘条件加以限制、设定障碍，有的企业将妇女是否结婚生育作为是否招录的主

要条件之一，更有甚者会考虑女性求职者生过几个孩子、是否还有生育意愿等情况。国家对于妇女的保

障措施越多，女性求职者给企业带来的经济价值就会越低，企业拒绝招聘女性的理由也就越充足。如果

这种情况不加以改变的话，生育政策越开放，女性的就业情况可能就会越严峻，就业情况越严峻，女性

的生育意愿也会就更低，生育政策也难以得到落实，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2.2. 生育期间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难以保障 

国家对于生育期间工资和福利待遇有着许多措施，比如保胎假工资按照病假发、产前假工资按照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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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产假领生育生活津贴、哺乳假六个半月按照工资八成发，再延长期间按七成发等等。但是由于审

批程序复杂、保障措施宣传不到位、妇女怠于申请相关福利等问题，会导致生育期间工资及福利待遇难

以得到落实。例如，在康静诉安徽首讯传媒有限公司一案中，便是首讯公司没有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的

规定为康静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和《安徽省工资支付规定》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从这一案件中可以看出生育期间工资及福利待遇难以保障的问题绝不是个例。经济因

素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仍有一部分女性迫于经济压力，陷入“想生但是不敢生”

的纠结之中。因此，生育期间工资及福利待遇的保障对于提高妇女生育意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而该

政策如果得以落实，妇女就会在生育期间工作不丢、福利不减、压力不增，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解决女性对生育期间就业的担忧。 

2.3. 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受阻 

在职业的前期，女性的优势更大。职场女性的黄金年龄正是女性生育孩子的黄金年龄，相比于自己

职场上升的机会，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生育孩子，这样可以产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再加上国

家现在推行多胎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以及越来越多的延长产假的呼声，还有一些企业存在着歧视未生育孩

子的女性求职者等一系列的因素，许多女性就会在找到工作之前生育孩子。正因为如此，一些企业也有

意无意的歧视未生育的女性求职者，这就会导致女性求职者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据统计表明，有 84.12%
的女性求职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多胎生育政策会导致自己的求职压力增大。除了就业机会减少以外，女性

职工在职业发展中也受到了阻碍。在职场中，由于女性求职者对于家庭、孩子有着更多的关心，因此工

作的效率也力不能逮。由于女性长期处于生育期，脱离工作岗位，之后再次进入职场，相对于长期处在

职场中的男性职工来说，职业前景也大不如以前。 

3. 多胎生育政策下妇女劳动权问题的成因 

3.1. 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欠缺操作性 

为了促进男女就业机会平等，保障妇女在生育期间劳动就业的权利以及相关福利待遇的落实，我国

颁布了诸多制止性别歧视，保护妇女劳动权的法律，例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以及国务院在 2012 年 4 月通过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等。通过分析这些法律的规

定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这些法律主要为一些倡导性、原则性的规定，比如采用一些“不得”等用语，

从宏观上规定男女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但是缺少具体化的、细化的法律规定。其次，这些法律的操作

性不强。最后，在实践中，由于对企业违反相关反就业歧视法律规定之后有何处罚含糊不清，就会导致

在法官处理相关劳动纠纷案件的时候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参差不齐”的判决一部分发挥着震慑作用，

让一些企业认识到侵犯妇女劳动权的不良后果，但是为了这种不良的且“参差不齐”的法律后果，一些

企业会铤而走险，为了更大的企业经济收益，不惜违反法律规定，歧视女性求职者，这样就更会导致妇

女劳动权难以得到保障，由此产生大量的妇女劳动权保障的问题。 

3.2. 生育周期延长影响妇女就业竞争力 

女性整个孕期为 280 天，也就是 40 周左右，但是在中国产假的时间一般认定为 98 天，占整个产假

的 35%。而在其他国家，比如英国产假有 52 周、瑞典有 16 周带薪产假、俄罗斯的产假更是长达四年半

之久。中国产假时间过短会降低生育质量，因此有许多声音呼吁延长产假，但是延长产假势必会导致女

性在就业竞争中呈现劣势。中国产假的时间有着延长的趋势，再加之多胎生育政策的推行，女性产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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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会不断延长并成倍的增加。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招录未生育的女性求职者，由于后续需要提供给

女性职工大量的产假，就意味着公司会有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企业在招录员工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地

为女性求职者设定障碍，这样就侵犯了女性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1]。 

3.3. 法律意识淡薄致使妇女缺乏维权的动力 

妇女劳动权存在问题的又一原因是法律意识谈薄致使妇女缺乏维权的动力。法律意识淡薄主要体现

在对于法律基本知识的了解很少，对于一些专门保护妇女劳动权的法律，知之甚少，这种现象在农村尤

为突出，在一份调查中显示，农村村民对于法律一点都不了解的占 7.74%。在法律内容方面，《劳动法》

了解 45.58%、《合同法》了解 34.24%、《社会保障法》了解 26.63%、《民法》了解 40.08% [2]。这些

片面的法律知识，在妇女面对劳动纠纷时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

传统观念：“民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的思想，尤其是作为女性求职者，在社会角色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她们不想为了自己的劳动权去与公司企业“争斗”，甚至她们由于担心企业的报复而不敢去为自己

的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就业形势严峻，为了获得薪酬，部分女性求职者可能以放弃自己应

有的权利为代价而去获得就业资格。 

3.4. 用人单位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女性在职场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中国女性 CEO 占比 26%，位于全球第六，而且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公司，企业的收益一般来说都比较

高[3]。而女性由于生育期间有大量的产假时间，女性由于产假时间过长会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再

加上需要给予怀孕女性员工相应的福利待遇，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这些企业就会相

应减少女性在产假期间的薪酬待遇，这样无疑就侵犯了妇女的劳动权的合法权益。许多企业中，大部分

女性员工从事一些基础的简单的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对于她们的入职来说，企业一般会考虑经营成本

以及它的员工可以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因此女性求职者是否已经生育儿女就成为重要的入职门槛，甚至

有些企业为了更大的企业收益而拒绝招聘在体力、精力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求职者，更加青睐男

性求职者。即使女性成功入职，未来如果女性职工怀孕，一些企业衡量女性由于产假对企业造成的经济

损失之后，对于她们的福利待遇以及该有的补贴很可能被恶意削减甚至取消。从企业方面来说，由于女

性产假时间过长，带给企业一定程度的损失，这些损失缺乏救济措施，要让企业承担这些损失也未免太

为苛刻。 

4. 多胎生育政策下促进妇女劳动权实现的法律对策 

4.1. 完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则 

4.1.1. 加大反就业歧视法律调控的对象范围 
《劳动法》调控的对象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个方面。而《就业促进法》在《劳动法》

的基础上规定了残疾人、传染病病原体携带者以及农村劳动者就业歧视共七个方面。尽管从《劳动法》

的封闭式列举到《就业促进法》的开放式列举，但是面对社会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歧视现象仍不能很好

的涵盖[4]。《反就业歧视法》已经纳入立法规划，我们在该法的制定过程中要将这几种典型的歧视因素

纳入立法规范中，让《反就业歧视法》更加完备。只有从多方面反对就业歧视，女性的劳动权才能得到

很好的保障。 

4.1.2. 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 
对于一些女性求职者来说，字面上的歧视显而易见，比如明确表示不招聘女性员工等规定。但是一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54


郝超越 
 

 

DOI: 10.12677/ojls.2023.114454 3186 法学 
 

些隐藏性的、间接性的歧视则很难辨别，比如在面试过程中心照不宣地减少女性的入职机会、入职后对

于相同的工作量给予男女员工不一样的薪酬待遇。对此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就业歧视认定标准，规定不

同种类的歧视，以及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什么样的规定构成歧视。这样给予法院在认定一个企业是

否构成歧视时的判断标准，从而可以更好的打击社会中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保障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求

职平等权以及长期稳定的劳动权。 

4.2. 推进男性陪产假制度 

4.2.1. 加快制定男性陪产假的法律规定 
陪产假即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女方在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的有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对方的权

利[5]。当前，诸如《劳动法》等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男性的陪产假制度。相关的政策要看各省的具体规

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陪产假制度对于反对女性就业歧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仅仅在地方性法规

和地方规章中规定还远远不够，应该提高陪产假制度的法律位阶，从国家层面推行男性的陪产假制度，

强有力的拉动女性的市场地位，从而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劳动权。 

4.2.2. 加强陪产假制度的监督管理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陪产假制度的实施有着很大的困难，一些企业对于陪产假制度置若罔闻，陪产

假制度的推行主要依赖于企业领导层的守法意识，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贯彻落实陪产假制度，这是很不

保险的。所以我们应该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或者劳动监察部门将劳动者的陪产假权益纳入劳动保障监察

内容。这样就可以保障男性陪产假制度的实施，好的制度只有落地才能真正地发挥实效。另外，监督部

门也应该明确企业违法的处罚力度，在用人单位违反陪产假制度时，应该严格执行相关处罚规定。这样

的话企业就不会产生“反正我不执行也没人监管”的想法，唯有这样，陪产假制度才能真正的落地。 

4.3. 给予用人单位相应的补贴或税收优惠 

4.3.1. 制定严格的补贴标准 
国家在给予这些企业各种优惠待遇的时候，应该分级分层次的制定严格的标准，认真核查相关企业

中生育期妇女的人数，以这些女性职员在平时工作的时候给公司创造的经济价值为基准，给予企业适当

的补贴。在制定补贴标准的时候也应该公平公正，什么样的岗位给予什么样的标准，切忌同岗位不同人

不同补贴，避免造成国家层面的补贴歧视。 

4.3.2. 加强对于补贴政策的监督力度 
国家税务部门应该将这项补贴纳入现有的监察内容之中，以保证所有符合标准的企业都可以得到相

应的补偿。必须设置严格的审批程序以防止有些不良企业虚报、谎报真实的怀孕职工数量以不法谋取国

家的相关政策福利。通过给企业退税、或者其他优惠措施有效地弥补企业的损失，这样企业才能不歧视

女性求职者，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劳动权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除此之外，应该开通相应的申诉渠道，

如果企业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补贴优惠，但是对于女性职工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补贴，女性职工应该有渠道

去申诉，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税务机关应该对于这些欺上瞒下的企业予以处罚，这样才能发挥出国家给

予企业这些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真正作用。 

4.4. 增强妇女维护劳动权的法律意识 

4.4.1. 加强女性劳动者相关法律知识的教育 
通过入职培训，让女性劳动者们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教会妇女劳动者享有哪些劳动方面的权利，

提高法律的普及率，通过互联网、海报、多媒体等设施来普及相关法律，充分发挥法院、妇联、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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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等有关机构组织的积极作用，可以在她们居住的小区进行普法宣传，并指明当自己的劳动权收到侵

犯时的救济途径，让她们知道从哪里可以维护她们的合法权利。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法治意识。让用人单

位意识到妇女在生育期间应该从公司企业中获得那些待遇，对于因此公司产生的损失从哪里可以得到救

济，在招录员工的时候不应该歧视未生育或者生育一孩的女性求职者。 

4.4.2. 大力发展妇女教育，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 
女性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观念的改变根源还是

在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促进观念改变的有力措施。保障全国适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力

求完成中等教育，高等教育[6]。综合提升女性维权的能力，在面对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要敢于跟

老板维权，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女性职工在工作中应该提高各种工作必备的素质能力，

提高职场的竞争力，这样才能让自己在职场中占据优势，不会因为生育期间耽误工作而被辞退，自己的

劳动权也可以得以保障。 

5. 结语 

在多胎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妇女劳动权的保障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怀孕期间的妇女面临的就

业歧视更甚，生育期间的薪酬和福利待遇难以得到保障，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受阻。究其原因，主要有

当前的法律法规欠缺可操作性，生育周期的过长影响女性的职场竞争力，法律意识淡薄致使女性不敢维

权，用人单位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对此，本文从完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则、推进男性陪产假制度、

给予用人单位相应的补贴或税收优惠、增强妇女维护劳动权的法律意识四个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一些浅

显的建议。我国生育期间妇女劳动权的法律保障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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